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00号

申请人：郭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9月11日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如下法定职责：依照《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对被诉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事实和理由如下：
被投诉举报公司河南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收取货款未发货，用户未收到货，其抖音店铺订单显示交易完成，该公司虚构交易。
申请人两笔涉案订单，均无物流信息，无签收记录。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以下列方式，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一）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申请人12315投诉举报事项是商家虚构交易订单问题，被举报公司河南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虚构网络交易订单违反《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该《办法》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非工信部门适用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此处“监督检查部门”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特此复议！请贵政府依法裁定。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7月19日、2025年9月4日收到被答复人三次投诉河南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电话卡充值服务存在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我工作人员接到投诉经核查不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并向郭XX回复虚假宣传需向行业主管单位反映。郭XX所说两笔订单无物流、签收记录。两笔订单因郭XX证件问题在运营商审核系统内为“黑名单用户”无法审核通过，经营者在第一时间告知郭XX可申请退款，郭XX在已知情况下未申请退款。因平台对经营者有48小时发货时间要求，超时将受到处罚，经营者在订单到时前点击发货，郭XX在30天内未申请退款，订单显示交易成功。

另经12315平台查询郭XX自平台开通以来投诉1409次、举报1356次，其购买电话卡行为不符合且远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情形，已经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生活的必要限度。近两年在我局辖区频繁针对电话卡进行投诉、举报要求赔偿，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相应处理后，又多次提起复议、信访，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其投诉举报的目的并非救济受损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投诉举报违法行为获取奖励。

综上，答复人已履职尽责，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19日、2025年9月4日收到申请人投诉河南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电话卡充值服务存在不正当竞争虚假宣传，经调查，两笔订单因申请人证件问题在运营商审核系统内为“黑名单用户”无法审核通过，经营者在第一时间告知申请人可申请退款，申请人在已知情况下未申请退款，因平台对经营者有48小时发货时间要求，超时将受到处罚，经营者在订单到时前点击发货，申请人在30天内未申请退款，订单显示交易成功，河南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同时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四条之规定，认为其无处理依据，申请人投诉举报的问题需向行业主管单位反映，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在平台将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和投诉处理情况回复了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平台投诉举报单及回复、情况说明、平台聊天记录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虚构交易是指通过虚构或隐瞒交易事实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在认定虚构交易时，通常会考虑的其中一个标准是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存在，即交易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意图、交易标的是否真实存在等，本案中，申请人购买案涉公司售卖的电话卡，但因申请人证件问题在运营商审核系统内为“黑名单用户”无法审核通过，经营者在第一时间告知申请人可申请退款，可见交易行为是真实存在的，而申请人在已知情况下未申请退款，因平台对经营者有48小时发货时间要求，超时将受到处罚，经营者在订单到时前点击发货，申请人在30天内未申请退款，订单显示交易成功，故案涉商家不构成虚构交易，不属于《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以下列方式，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一）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规定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情形。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查处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施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应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电信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在电信服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第四条“举报由被举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通信管理局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针对案涉电信业务经营者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不具有处理职责。故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的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且被申请人在平台将举报不予立案回复了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

如上所述，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针对案涉电信业务经营者对电信用户不履行公开作出的承诺或者作容易引起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不具有处理职责，故被申请人不受理申请人投诉的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且被申请人在平台将投诉处理情况回复了申请人，并向申请人回复该虚假宣传需向行业主管单位反映，履行了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郭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24日



